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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〔2021〕3 号

财务处关于进一步规范收费缴款行为的通知

各学院、机关各部（处、室）、各直属单位：

学校高度重视收费缴款工作，多年来不间断开展专项清查工

作，各二级单位严格执行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，但在实际工作中，

仍发现有个别不规范缴交行为。为进一步严肃财经纪律、规范学

校收费缴款行为，坚决杜绝公款私存现象，根据上级有关财经制

度和学校收费管理相关文件精神，现再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公款

私存自查自纠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
一、开展公款私存自查自纠

公款私存是指单位或个人将国家、集体所有的资金以私人名

义存入银行、储蓄所等金融机构的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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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时间安排

2021 年 5 月 19 日至 26 日

（二）自查自纠范围内容

各单位的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、缴费方式、收取

金额和收缴学校情况等。

（三）自查自纠工作要求

1.各单位要高度重视自查自纠工作，对存在的问题隐瞒不报

的，一经发现，将有关情况移送相关部门依法做出严肃处理，并

根据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，严格追究直接责任人及有关领

导的责任。

2.自查工作完成后，各单位请认真填写《公款私存自查自纠

情况报告表》（附件 1），并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（星期三）上午

下班前将有填表人及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的纸质表格送

至行政楼 307 室，联系人：陈俊宏，联系电话：22919615。

二、进一步规范收费缴款行为

学校收费项目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服务性收费、代办性收

费等。学校收费由财务处统一负责管理，未经财务处审核同意，

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学校的名义收取款项。

（一）收费缴款方式

1.网上缴款。凡职能部门开展业务发生固定性缴费业务的或

缴费人数较多的（如：学生公寓水电费、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生

学费、留学生学费、创新创业基地租金、商户水电费、党课教材

费等），由相关职能部门业务人员将财务处审核同意的收费项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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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金额和人员信息等资料导入学校收费管理系统后，通知相关

人员通过网上缴费的方式缴款。

2.现场缴款。非固定性或突发个人事项（如：离职违约金、

午餐费、公物损坏赔偿等）的缴款，由相关职能部门填写《泉州

师范学院缴款业务申请表》（附件 2）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

经财务处审核后，方可通知个人至行政楼 205 室进行现场缴款。

（二）收费缴款工作要求

1.职能部门在开展网上缴款业务前，应向财务处申请开通收

费管理系统业务员权限，由相关职能部门填写《泉州师范学院缴

款业务申请表》，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，经财务处授权后方能

进行。每月底各职能部门业务员定期打印收费管理系统中的收费

明细表，相关人员签字并加公章至财务处核对。

2.职能部门开展网上缴款业务的应设立相应台账，主动接受

财务处、审计处等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公款私存自查自纠情况报告表

2.泉州师范学院缴款业务申请表

财务处

2021 年 5 月 19 日

泉州师范学院财务处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9 日印发


